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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大额存单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的起草说明

为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，中国人民银行对《大

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〔2015〕第 13

号，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、中国人民银行公告〔2016〕

第 13 号修订，形成新的《大额存单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

（一）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新形势。

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，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持续完

善，大额存单市场迅速发展，相关发行和交易规则发生了

重要变化，出台于 10 年前的《暂行办法》已经不能完全适

应当前或者将来市场发展和管理的新形势、新任务和新要

求，需要进一步完善。

（二）适应大额存单市场发展的新要求。近年来，大

额存单在银行存款中的比重总体上升，其量价情况也对金

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产生重要影响，需要进一步明确大额

存单市场管理要求，推动大额存单市场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《办法》共 24 条，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

人范围、存单要素、发行准备、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、

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，主要修订内容有：

（一）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。一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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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〔2016〕第 13 号，将个人投资人认

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。二是根据

大额存单的提前支取、赎回和转让实际需要，明确第三方

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、提前支取

和赎回。三是明确重大事件发生后，发行人应及时在本机

构官方网站和信息披露平台进行信息披露。

（二）明确监督管理要求与措施。一是明确大额存单

各相关业务环节的定价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计结息

规则，并纳入自律管理。二是明确发行人未履行本办法所

述信息披露义务，或违反发行、交易、转让、提前支取和

赎回等规范，中国人民银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

民银行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。三是明确同业拆借

中心、银行间市场清算所每月汇总业务情况并报送中国人

民银行的职责。

（三）为后续大额存单发展预留政策空间。增加存款

类金融机构债券回购利率（DR）或其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

的利率作为浮动利率存单的参考计息基准，丰富大额存单

定价参考指标。


